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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及運作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府行法字第 10600394370 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以下簡稱本支持網絡），由金門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處結合社會處、金門縣衛生局、特殊

教育諮詢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特殊教育輔導團及其他相關單位組成。 

第三條    本支持網絡聯繫方式如下： 

一、各組成單位應設置單一窗口，並指定專人負責辦理各項事務。 

二、各組成單位除定期會報外，亦得利用文書、電話、傳真、網

路、電子郵件等方式辦理。 

第四條    本支持網絡運作方式如下： 

一、各組成單位應依本身任務定期召開會議，並得視實際需要，

邀請各相關單位參與，研訂各項計畫、執行與評鑑等工作。 

二、本府教育處必要時得邀集各組成單位，召開特殊教育行政支

持聯繫會報，規劃及檢討特殊教育實施現況及未來發展。 

第五條    本支持網絡辦理之事項如下： 

一、善用特教通報系統：確實督導所屬各級學校及單位依各項業

務作業期程完成通報；透過定期分析資料，進行政策規劃及

資源經費的分配。 

二、整合轉銜服務之聯繫：透過定期召開聯繫會報與個案管理系

統之建立，促使各級學校落實轉銜服務及資源整合。 

三、提供特殊教育訊息：將特殊教育資訊刊載於相關刊物，並建

立網路，適時傳達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四、推動特殊教育活動：協調或委託大專院校、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特教學術單位、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單位辦理教師在

職進修、親職教育講座、專題講座、觀摩會、展覽會、座談

會、冬夏令營等活動。 

五、提供復健與醫療諮詢：輔導各級學校主動與衛生醫療單位及

專業團隊合作，提供教師、學生及家長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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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社政福利申請：輔導各級學校主動與社政單位聯繫，以

提供學生及家長各項福利之服務。 

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按實際需要編列預算及相關補助款

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